
四川省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直接选定合同四川省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直接选定合同

框架协议编号：SC-KJXY-20240227510101000006

征集人：成都市政府采购中心

入围供应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合同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农业研究所（成都农业遥感分中心）机动车保险服务直接

选定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SCHT-2024-030481

甲方：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农业研究所（成都农业遥感分中心）

乙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合同金额(元)：10000.00

人民币大写：壹万元整

经甲乙双方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合同标的一、合同标的

(1) 服务名称：服务名称： 燃油车报价要求

基础单价：基础单价： 10000.00元 报价优惠：报价优惠： 折扣率50.00% 报价单价：报价单价： 5000.00元

数量：数量： 2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10000.00元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一、本项目涉及的燃油车保险费按以下公式计算：机动车保险费＝交强险保费
+商车险保费。交强险保费按《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和费率浮动系数的
公告》的有关规定执行。商车险保费＝基准保费×无赔款优待系数（NCD系数）×自主定
价系数，基准保费、无赔款优待系数（NCD系数）均按中国银保信平台系统取值。 //★
二、本项目根据《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110号）、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实施车险综合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国精算师协会关于发布

商车险基准纯风险保费表的通知》以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扩大商业车险自主定价

系数浮动范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23号）的要求采用固定报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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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征集人直接确定燃油车自主定价系数，作为供应商实质性响应事项，不作为评审因

素。供应商的燃油车自主定价系数固定报价为：0.5，供应商应按征集人直接确定的自主定
价系数进行报价，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说明：1.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2.因系统
模板固化原因，本项目供应商响应报价表中的折扣率系指自主定价系数，即供应商响应报

价表中的燃油车折扣率为50%，系指供应商响应报价的燃油车自主定价系数为0.5。） //★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规定，本项目燃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的保险机构为机动车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收取保险费时依法代收车船税，并出具

代收税款凭证。（说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四、入围供应商第一阶段燃油
车响应报价是采购人或者服务对象确定第二阶段燃油车成交供应商的最高限价。（说明：

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供应商响应内容：供应商响应内容： 完全响应，供应商燃油车报价自主定价系数为0.5。供应商对燃油车报
价服务项响应如下：一、供应商本项目涉及的燃油车保险费按以下公式计算：机动车保险

费＝交强险保费+商车险保费。交强险保费按《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和
费率浮动系数的公告》的有关规定执行。商车险保费＝基准保费×无赔款优待系数（NCD
系数）×自主定价系数，基准保费、无赔款优待系数（NCD系数）均按中国银保信平台系
统取值。二、供应商燃油车报价自主定价系数为0.5，供应商完全响应燃油车报价要求服务
项对应描述全部内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规定，供应商为本项目燃油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机动车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在收取保险费时依法代收

车船税，并出具代收税款凭证。四、入围供应商第一阶段燃油车响应报价是采购人或者服

务对象确定第二阶段燃油车成交供应商的最高限价。

二、服务时间、地点二、服务时间、地点

1.服务内容：详见服务内容。

1.服务时间：合同生效之日起365个日历天内。

2.服务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静居寺路20号附102号。

三、验收标准三、验收标准

1.验收标准依据采购需求的约定。

2.乙方在提交齐全的服务过程文件及自检报告后的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组织验收，若由于甲
方原因在收到乙方提交的服务过程文件及自检报告后15个工作日内未组织验收则视为自动验收通
过。验收标准由甲乙双方根据相关标准进行友好协商确定。无正当理由逾期不验收的，应承担违约责
任。

-第2页-



四、付款方式及时间四、付款方式及时间

服务验收合格后,乙方提出结算并将有关资料送交甲方。甲方应在接到上述资料10天内审查完
毕，若未提出异议，应在审查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交付

计划支付时间：一年

五、违约责任五、违约责任

1、甲、乙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的实际损失。2、因乙
方责任造成合同终止时，对于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
失，乙方应负赔偿责任。本合同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向违约方主张权利而产生的诉讼（仲裁）费、律
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3、乙方违反合同约定，甲方经调查属实，给予书面警告并限期
整改，在整改期间内暂停其保险服务资格,整改期满后（如整改期超出协议有效期，则整改期至协议
有效期满为止）乙方向甲方以书面形式申请恢复资格，甲方检查合格后予以恢复。违约行为包括但不
限于：（1）不履行投标文件中承诺服务的；（2）无正当理由拒绝按协议承诺服务投保人的；（3）
超过协议规定价格收费的；（4）提供虚假发票、保险单的；（5）被甲方投保人投诉并经甲方查证
属实的；（6）不积极配合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和甲方综合考核评定、监督检查及管理的；（7）违反
协议规定的其他事项。4、合同任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履行合同的期限
应予以延长，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事故所影响的时间。不可抗力事件是指甲乙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
能预见的，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故。5、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在不可抗力
事故发生后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于事故发生后14天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详细情
况报告以及不可抗力对履行合同影响程度的说明送达对方。6、发生不可抗力时，任何一方均不对因
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或延迟履行本合同义务而使另一方蒙受损失承担责任，但遭受不可抗力一方有责任
尽可能及时采取适当或必要措施减少或消除不可抗力的影响。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对因未尽本项义务
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不可抗力事故的影响持续120天以上，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
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或终止合同。

六、解决纠纷方式六、解决纠纷方式

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甲乙双方不能解决争议，任意一方可发起纠
纷处理流程，由征集人进行协调。协调不能达成一致的，按照民法典规定申请仲裁、诉讼等方式进行
处理。

七、其他七、其他

1.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规及政策另行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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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公章)：
甲方代表：刘泳伶

甲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18190760321
单位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静居寺路20号附102

2024年年04月月08日日

乙方(公章)：
乙方代表：何萍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银 行 账 号：122558749429
乙方联系人：裴如杰

联系电话：15928930304
供应商所在区域：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银行行号：104651064363
2024年年04月月08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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